
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01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應有的認識與工作態度

02 投開票實務作業與狀況因應

03 有效票與無效票之認定

04 結語

課程大綱

2



3

重點先提醒

1
防疫措施

2 手機關機
可帶進場

3 照顧 6 歲兒童
可帶入場

4
身障陪同者
可入場協助

7 開票逐張
檢、唱、計、整

5 公投案
一案一票匭

6 名冊內
全領欄



投票權人名冊編造完成後遷出戶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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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權人名冊編造基準日為 8 月 8 日。
 8 月 9 日 ( 包括當日 ) 以後遷出之投票權

人，仍應在原戶籍地行使投票權。
投票日投票所查驗投票權人身分證

• 未持投票通知單且身分證地址欄非該投票所之
所屬里鄰

• 投票權人名冊查無此人

詢問投票權人是否最近有遷戶籍，請工作人員協

助或告知，可使用投票所外之投票所地點查詢

QR Code 確認其投票所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
應有的認識與工作態度

守法、守時、公正、負責、盡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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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标题

添加标题

22

33

不得利用職權干預或暗示投票權人
，案例：習慣性手勢

不得與投票權人做職務外之交談
，案例：遇到熟人。

不得刺探或窺視投票權人投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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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嚴禁事項

禁止

44 不得穿著佩帶具有公民投票相關文
字、符號或圖像之貼紙、服飾或其
他物品 6



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公投票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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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您是否同意核四啟封商轉發
電？

18

你是否同意政府應全面禁止
進口含有萊克多巴胺之乙型
受體素豬隻之肉品、內臟及
其相關產製品？

19

你是否同意公民投票案公告
成立後半年內，若該期間內
遇有全國性選舉時，在符合
公民投票法規定之情形下，
公民投票應與該選舉同日舉
行？

20

您是否同意中油第三天然氣
接收站遷離桃園大潭藻礁海
岸及海域？ 



警衛
人員

圈票處
管理員

投票處
管理員

發票
管理員

投票權人
名冊
管理員

查驗國民
身分證
管理員

主任
管理員

管理人員

投票處
監察員

圈票處
監察員

領票處
監察員

主任
監察員

監察人員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

8

防疫
人員
防疫
人員



主任
管理員

投開票所之指揮監督

守法、守時、公正
負責、盡責

警衛人員 管理員

主任
監察員

監察員

會同
壹.點領、點交公投票。 
貳. 佈置投票所。 
參.啟驗、封鎖投票匭；無效票認定。 
肆. 維持投票所秩序、處理各種突發狀
況。 

伍.包封投票權人名冊及票封袋。 
陸. 填具投（開）票報告表。 

會同
壹.點領、點交公投票。 
貳. 佈置投票所。 
參.啟驗、封鎖投票匭；無效票認定。 
肆. 維持投票所秩序、處理各種突發狀
況。 

伍.包封投票權人名冊及票封袋。 
陸. 填具投（開）票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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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前一日 (12/17) 投票日 (12/18)7:00

投票前

1. 工作人員報到及分配職務
2. 點交公投票、發交投票權

人名冊
3. 投票開始前對時

投票

1. 宣布開始投票 、說明優先
投票措施

2. 啟驗投票匭及加封
3. 督導投票作業進行
4. 維持投開票所秩序

開票

1. 布置投票所
2. 檢票、唱票、記票、整票

計票
3. 填寫投開票報告表
4. 票包封送區公所

主任管理員

任務任務

主任管理員工作職掌投開票所之指揮監督

發生天災或其他不可
抗力情事之處理

1.點 領 公 投 票
及 投 票 所 所
需物品

2.佈置投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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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領公投票與投票權人名冊

請核對
下列事項

「投票權人名冊投票權人統計
數」與「冊內投票權人數」是
否相符。

「投票所公投票票數量表」所
載「公投票數量」，是否與
「投票權人名冊統計投票權人
數」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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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工作

 設置檢疫站

 進入投開票所要佩戴口罩
    不願佩戴者之處理

 排隊距離
    室外 1 公尺，室內 1.5 公
尺

 量測體溫與噴灑酒精
    發燒或身體不適之處理

 圈票處與圈選工具消毒
    定時利用空檔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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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措施 -計畫及風險評估



防疫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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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開票所作業程序
與狀況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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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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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泥、印章刷
▲ 擦印布、擦手紙巾
▲ 筆、點鈔臘、 . 戳

記
▲ 憑身分證明書領票

請
用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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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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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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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選工具
▲ 紅色快乾打印台
▲ 厚墊 

佈置投開票所

簡易
檢 ( 防 ) 疫
站

簡易
檢 ( 防 ) 疫
站

16▲ 酒精或含酒精之乾洗手



佈置投開票所
新增簡易檢疫站

投票所入口處外
設置簡易檢疫站

( 口罩、手套、酒精、
乾洗手、額溫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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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置投開票所
注意事項

會同主任監察員並召集部分工作人員
至投開票所佈置

注意無障礙空間順暢

確認標語均張貼完畢

檢查門窗、電線、照明設備、
開關及滅火器是否正常    

取下時鐘、關閉監視器    
18



入口處應張貼之海報

張貼於入口處

進入投票所注意事項

優先投票措施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投票民眾注意事項

發燒 :額溫 37.5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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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措施
投票所外排隊動線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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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措施
投票所外排隊動線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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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措施
領票處排隊動線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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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置投開票所
圈票處佈置注意事項

圈票處遮屏缺口朝外（朝
向投開票所工作人員）。

圈票處遮屏內側中間張
貼「請用投票工具『   
 』圈蓋選票，選票『蓋
章』或『按指印』，皆
為無效。」之標示，以
避免投票權人誤用印章
圈蓋公投票，致造成公
投票無效之情事。

張貼於   
遮屏內側
張貼於   
遮屏內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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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置投開票所
圈票處佈置注意事項

每一投票所至少有 1座可供身障者使用圈票遮
屏。

人數 遮屏數

+1
個

防疫
遮屏

1,200 以下 4
1,201-1,499 人 5

1,500 以上 6

主任管理員執行職務確認表 - 遮屏設置數是否符合規定
24



防疫措施
圈票處佈置

遮屏間維持一定距離

設置防疫專用遮屏

佈置完成後請先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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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措施
圈票處排隊動線佈置

26



防疫措施
圈票處排隊動線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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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置投開票所
應注意無障礙空間

票匭上緣高度離地不
得大於 85 公分
深度不得大於 25 公

分

圈票處遮屏 投票匭

圈票處遮屏跟投票匭，應考量身心障礙投票權人
之需求與便利性進行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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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置投開票所
投票處佈置注意事項

設置 4個公投票匭：
 投票匭應黏貼與公投票

顏色一致，且顯目之公
投案種類識別貼紙。 

公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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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當日

30



1. 工作人員報到。
2. 分配職務。
3. 一次點交公投票，發交投票權人名冊。
4. 投票開始前對時。
5. 投票開始時，宣布開始投票。
6. 說明優先投票措施
7. 公開查驗投票匭及加封。
8. 投票權人領票、圈票、投票。
9. 投票時間截止時，宣布投票時間截止。
10.投票時間截止前到場之投票權人繼續領票、圈票、投票。
11.投票權人全部投完票後封鎖投票匭。
12. 清點投票權人名冊領票人數及用餘票數，填寫投（開）票報

告表投票部分。
13.包封用餘票及投票權人名冊。

投票日之作業
投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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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指定時間會同主任監察員，攜帶保管收據
至公所領取公投票與投票權人名冊。01

工作人員應於投票開始半小時前報到、分發
工作證及分配職務。
工作人員未到場執行職務。主任管理員應
即通報區選務作業中心儘速派員遞補。 

02

點交公投票與發交投票權人名冊03

投票前開始對時，撥打 117報時
台

04

投票當日
投票開始前工作

主任管理員

32

防疫措施 - 健康聲明表



警衛
人員

圈票處
管理員

投票處
管理員

發票
管理員

投票權人
名冊
管理員

查驗國民
身分證
管理員

主任
管理員

管理人員

投票處
監察員

圈票處
監察員

領票處
監察員

主任
監察員

監察人員
工作人員職務分配工作人員應於投票開始

前半小時抵達投開票所
簽到。

防疫
人員
防疫
人員 33



宣布優先投票措施。 02

投票當日
投票開始工作

開啟投票所，宣布開始投票。01

公開查驗票匭及加封，應向民眾展
示空櫃

03

主任管理員

34

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 



簡易檢疫站
防疫人員

防疫人員工作
 請投票權人佩戴口罩

維持排隊距離 (1 公
尺 )

量測體溫與噴灑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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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因應】
遇有發燒、身體不適者前來投票

地點 因應作為

入口處
1. 請該投票權人佩戴防疫手套，登記姓名及
聯絡電話。

2. 身分證核對姓名無誤，請其進入投票。

領票處 引導動線，與其他民眾保持 1.5 公尺距離。

圈票處
1. 使用防疫專用遮屏圈票。
2. 投票權人圈票後，立即消毒與更換圈選工

具。

投票處 /
出口處

1. 投票權人離開投票所前收回手套，統一予
以銷毀。

2. 出口處提供含酒精之乾洗手或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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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警衛人員

 

入口處
1. 負責投開票所安全維護及秩序維持 。
2. 協助勸導投票權人及其陪同家屬或陪同之人請勿攜

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
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以及協助禁止
非投票權人及其照顧之 6 歲以下兒童或不屬於因身
心障礙不能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意思者之陪同家
屬、陪同之人，或未佩帶各級選舉委員會製發證件
者，進入投票所。

3. 投票權人在投票所、開票所有 (1) 穿著佩帶具有公
民投票相關文字、符號或圖像之貼紙、服飾或其他
物品、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
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 有
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經投開票所主任管理
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投開票所之執行事項。

4. 投開票所四周 30 公尺內，有民眾喧嚷、干擾或勸
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應予以制止。 

5. 投票前與開票後，會同主任管理員與主任監察員護
送公投票往返區公所。 

警衛人員之職務



入口處
查驗國民身分證管理員工作

 核對身分證件
請投票權人脫下口罩 (距離 1.5
公尺 ) 確認相片及是否年滿 18
歲

 禁止飲食

優先投票措施
    （優先投票管理員）

行動不便、年長者、孕婦
返回戶籍地投票之投開票所工
作人員出示工作證

應於投票所
「入口處」外執行職務 

38

• 應洽商其他在場投票權人說明，
禮讓上開人員優先進入



入口處
查驗國民身分證管理員工作

投票權人照顧 6 歲以下兒童
及身心障礙者不能自行圈投
而能表示其意思者之家屬或
陪 同 者 1 人 ， 可 進 入 投 票
所。

 投票權人及其陪同家屬或陪
同之人，禁止攜帶行動電話
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
票所。 ( 但已關閉電源之行
動裝置，不在此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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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國民身分證管理員
注意事項

尊重個人 性別認
同
 如投票權人容貌

與國民身分證相
片難以辨別者，
得請其提供第二
證件輔助查驗，
不得進行驗身，
或以歧視、侮辱
之言行損害投票
權 人 之 人 格 尊
嚴。

重複進入投票所
 民眾投票後，不

得 再 進 入 投 票
所，重新領取公
投票。

持舊式身分證
 投票權人應持 94

年 12 月 21 日換
發之本人新式國
民身分證進入投
票所。

持換發臨時證明書
 可進入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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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站
可能狀況之處理要領

不願配戴口罩
 經勸導不願佩
戴 者 ， 填 具
「投 票 日違反
防 疫 事件通 知
書」， 通報公
所。

發燒症狀
 請 其 佩戴防 疫

手套
 登記姓名 、 電
話並核對資料

 保持 1.5 公尺
距離

 防疫專用遮屏

居家檢疫或隔離者
 通報公所處理

檢疫站備有 150個口罩供狀況因應

自主管理者尚未接
獲檢驗結果者
 通報公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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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因應】
經勸導仍不願意配戴口罩者

42

由主任管理
員填具「投票
日違反防疫事
件通知書」，
通報區公所，
層轉選委會函
送衛生局依法
處理。

投票權人未配戴口罩

主任管理員填具
「投票日違反防疫事件通知書」

各區公所

臺南市
選舉委員會

臺南市政府
衛生局

通報

通報
函送

勸導仍不願配戴
請警衛人員蒐證



【狀況因應】
遇有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者/經醫院採檢，衛生局開立自主健康管理通知書尚未

接獲通知檢驗結果者，前來投票或參觀開票

43

不得進入投票所投票及參觀開票
各投開票所

將投票權人留置於投票所外適
當社交距離地點，並請警衛人
員蒐證及通知轄區分局。

各區公所

臺南市選舉委員會

選務應變中心
衛生局
民政局 處理
警察局

投票權人之處置 立即電話通報

立即電話通報

發現禁止進入
投開票所之投
票權人因應作
業流程



領票處
投票權人名冊管理員
 核對投票權人容貌，

請投票權人脫下口罩 ( 距離 1.5 公
尺 ) 。

 查對投票權人名冊。
 指導投票權人簽章。
 填發投票權人到達投票所證明書。

發票管理員
 發票管理員點收公投票。
 發公投票。

主任管理員並「得」視投票所
投票權人人數及工作人員多寡 ,
採分鄰分組方式設置領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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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票處監察員
 監察領票、發票，

有無違法情事 



投票權人名冊管理員
注意事項

避免蓋錯欄位 公投案有全領欄
全領欄簽名或蓋章或
按指印後，請勿重複
於其他全國性公民投
票之「簽名或蓋章或
按指印」欄重複簽名
或蓋章或按指印。

持報遺失之身分證
者，不准其領票
請其持補領之國民身
分證領票，並告知投
票權人將已報遺失之
國民身分證繳送戶政
機關銷燬，不宜逕予
沒收。

投票權人應一次同時領取各該公投案公投票，如僅願領取部
分公投票時，應於投票權人名冊備註欄註記，並由管理員及
監察員各一人共同簽章證明，同時告知投票權人，不得再要
求第二次領票。 

注意

按指印， 以 大拇
指為 原則， 完 整
清晰，管理員監
察員各 1 人 ，共
同簽章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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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票處
發票管理員注意事項

 迅速審慎
嚴防 2 票重疊誤做 1 票發出

 注意污損
如有漏蓋關防、破損、汙點
或模糊不清者，不得發出，
以免產生無效票之爭議。

 不得更換
公投票領取後自行汙損者，
不再予以更換或補發。

 備註欄蓋有「工作地投票」戳記者，不得發票。
46

未主動表示欲領取哪幾案公投票則全部發給注意



公民投票投票權人名冊

應一次同時領取各該公投票。如僅願領
取其中一種或部分公投票時，應於備註
欄註記，並由管理員及監察員各 1 人共
同簽章證明，同時告知投票權人，不得
再要求第二次領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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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公民投票案
第 17 案至 20 案全
領
計算領票數時請特
別注意

全國性公民投票案
第 17 案至 20 案全
領
計算領票數時請特
別注意

應提醒：
按指印者，監察員及管理
員各 1 人在名冊「證明人
蓋章」欄 內共同蓋章證
明。 

應提醒：
按指印者，監察員及管理
員各 1 人在名冊「證明人
蓋章」欄 內共同蓋章證
明。 



圈票處
圈票處管理員
 維持圈票處秩序。
 照顧身心障礙及老弱。
 檢查圈選工具。
 嚴防投票權人調換圈選工具及
圈票用紅色印台。

 圈票處應絕對禁止任何人近前
窺視或刺探投票權人之圈選。

定時消毒遮屏及
圈選工具

48

圈票處監察員
 監察投票權人圈

票有無違法情事 



協助身心障礙投票權人投票注意事項

心智障礙者如肢
體功能健全者
仍應自行圈投。 

能表示意見
但有語言障礙而
無法口頭意思表
示者，得以其他
明示之意思表示
為之。 

家屬或陪同之人
①不因家屬或陪同者

之年齡或有無投票
權而有所區別。
②認定：向身心障礙

者投票權人確認該
家屬或陪同之人確
實為其選擇之輔助
投票人員

無法自行圈投、能表示意思、
依其請求     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

不 以 領 有 身心障
礙手冊為限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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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身心障礙者投票務必要注意

柳營區重溪投票所管理員代圈選但蓋錯里長選票在上午 8 點 15 分
發生，鄭姓阿嬤由看護帶去投票，蔡姓管理員見阿嬤行動不便，又
說妳眼睛看不清楚，幫忙圈選選票，監察員見狀趕緊制止但來不
及，管理員將市長和市議員選票都按阿嬤意願圈選，但里長選票竟
圈選錯人，阿嬤當場吵了起來，…… ..檢警調查後將依違反刑法第
147條妨害投票秩序罪移送。

務必管理員 +監察員共同
確實依投票權人意思謹慎
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

務必管理員 +監察員共同
確實依投票權人意思謹慎
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



視障者投票輔助器 

自行
圈選
自行
圈選

他人協助投票

視障者投票輔助器 
將公投票 1 次 1
張夾入投票輔助
器，交予視障投
票 權 人 進 行 圈
選。 

應向該視障投
票 權 人 「 說
明」投票所備
有投票輔助器

1717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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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視障投票權人
說明其 使 用方
法，輔助視障投
票權人自行圈蓋
公投票

向視障投票權人
說明其 使 用方
法，輔助視障投
票權人自行圈蓋
公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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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出示小抄干擾勸誘影響他人投票，不
能留在圈票處，以及不能投進票匭。



投票處管理員
 指導投票權人將各公投票分別摺疊投入
各公投案之投票匭內，投畢後告知從出
口處離去，不可逗留在投票所。

 注意投票權人圈定後不得將圈定內容出
示他人。

 嚴防公投票攜出。
 注意防範投票權人將公投票以外之物品
故意或錯誤投入投票匭。

 嚴守投票匭。
 投票完畢後，配合主任管理員、主任監
察員將投票匭密封，貼上封條。

投票處

原則應坐於
投票處座椅
上，不得任
意走動。

公投案
1 案 1 票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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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處監察員
 監察投票權人投票有無違法情事 

注意



                 作
為

類別

人
員
留
置

聯
絡
分
局

選監
小組 公投票處置

事項

註記

適用
罰則 備註

冒名領票 Ｖ Ｖ Ｖ 刑法
§146-1

公投票
被冒領 Ｖ 遭冒領人

准予領票
曾被冒領
准予領票

投票權人
備註欄
簽章印

撕毀公投票 Ｖ Ｖ Ｖ 票收回
列已領未投

撕毀
公投票

公投法
§44

攜出公投票 Ｖ Ｖ Ｖ 票收回
列已領未投

攜出
公投票

公投法
§41

出示圈定
內容 V V V 仍准投票 出示圈定

內容
公投法
§43

投票當日投票時突發狀況因應
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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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投票所秩序
 在投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

任監察員令其退出：

1. 穿著佩帶具有公民投票相關文字、符號或圖
像之貼紙、服飾或其他物品、在場喧嚷或干
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 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 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主任管理員會同
主任監察員令其
退出

不退出者，警
衛人員入場取
締並聯絡警察
單位派員處理

通報本會監察
小組

55公投票收回列已領未投 事項註記



投票權人名冊備註欄內註記

將事實附記於投票權
人名冊內該投票權人
備註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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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開票報告表內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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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投（開）票報告表「其他有關事項」欄加以註記。



宣布投票時間截止

 投票時間截止前到場之投票權人
繼續領票、圈票、投票，並請
「警衛人員」站在隊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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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時間截止
封鎖投票匭

 投票時間截止，投票權人
投票完畢後

 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
員將投票匭「上鎖」，「貼
上封條」。

 「紙票匭」僅須將上蓋攤平
闔上，貼上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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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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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將投票所改設開票所。
２、佈置開票所。
３、分配職務。
４、宣布開始開票並宣布領票人數。
５、查驗投票匭及開封。
６、檢票、唱票、記票、整票計票。
７、每一投票匭開票完畢，向參觀席參觀民眾展示空票匭。
８、公投票全部開完後，核對各公投案同意或不同意得票
數。

９、填寫投（開）票報告表開票部分。
１０、宣布開票結果，張貼投（開）票報告表。
1 1 、將第一份投開票報告表裝入密封袋，指派專人速送區
          選務作業中心。
１ 2 、包封同意票、不同意票、無效票、已領未投票、記票

紙及投票通知單。
１３、整理場地回復原狀，檢查有無投開票物品遺漏。
１４、工作人員簽退。
１５、將公投票護送至區公所。

開票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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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票作業

  

佈置開票所 
分配開票職務

  

開票作業

  

開 票 期 間 民眾攝影注意事項

  

有效票無效票
認定

  

開票結果

  

包封公投票
與整理場地

11
22 33

44 5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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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置開票所

佈置時不得關閉門窗，並應設置參觀席，供民
眾入場參觀開票

張貼「公民投票開票作業程序表」海報。

張貼「開票期間民眾攝影注意事項」海報。

開票所外 -檢疫站
• 量測體溫 ( 發燒者

不得進入 )
• 實聯制
• 戴口罩、噴灑酒精  

開票所內
• 工作人員消毒作業台
• 配戴手套
• 配戴口罩
• 場內維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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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票所內
民眾參觀席防疫措施

 民眾參觀席 ( 梅花
座 )

1. 量體溫 ( 發燒者不得進
入開票所 )   

2. 戴口罩 噴酒精
3. 實聯制
4. 場內維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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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置開票所及開票作業

出入口

 記票紙

 主任監察員

 記票員

 檢票員 唱票員

茶水、膠水、備
份記票紙簽字筆
、各式封裝袋、
印泥、報表

 監察員

逐張檢取遞交唱票
員 (誤投之公投
票？ )

逐張唱票後交予整
票員搭配記票員

接收唱票員唱畢
公投票 (按同意
、不同意及無效
票放置 ) 每百
張 1疊

複頌唱票員之唱呼「正」字
筆畫順序記錄，記票紙紀
錄事項 ( 張數及核對後之總
票數 )

監察開票過程有無違失、表決爭議
之無效票、檢視唱票員與記票員

 整票計票員

監察員

•
開

票
期

間
民
眾
注

意
事

項
•

公
投

票
開

票
作
業

程
序

•
有
效

與
無
效

之
認

定
圖

例
 

資料
整理
桌

投票
匭

參　　觀　　席

 主任管理員

簡易
檢疫站
簡易

檢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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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座



分兩組開票之佈置

簡易檢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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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票期間民眾攝影注意事項
 應予制止之行為 
1. 使用閃光燈、補光燈或其他光源。
2. 攝影民眾或其所持有之器材越過參觀席。
3. 攝影器材阻擋其他觀看開票民眾視線。
4. 以言語、手勢等方式，指揮、干擾或中斷開票作業。
5. 針對特定開票所工作人員進行拍攝等行為時，致影響

開票程序進行或其他民眾觀看開票過程時。

 不服制止者處理程序 

主任管理員、主
任監察員令其退
出

不退出者，聯
絡警察單位派
員處理

通報本會監察
小組

67



開票程序

檢票 唱票 記票

填表 計票 整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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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票分配職務
得分 2組同時開票，每組 4 人分別以男、女聲唱

票 

檢票管理員

逐 張 檢 票 ， 交由
唱管理員唱票

整票計票管理員

公投票每 100
張為一疊

記票管理員

依「正」字
計票與複唱

第 x 案同
意票一票

唱票管理員
逐張唱出「第 O案同意票
1 票」「第O案不同意票 1
票」「第 O 案 無效票 1
票」

第 x 案同
意票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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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票人員請佩戴防疫手套
執行開票作業 



開票作業

11 22 33 44

宣布開票
開放入場

現在開始開票，
經初步統計結
果，全國性公民
投票第 17 案領
票人數○人，第
18 案…， 開 票
結果應以全部投
票匭公投票開出
後，彙計之投開
票報告表為準

驗明封條
鎖鑰完好
拆封開鎖
逐張開票

展示票匭
核對票數
每一投票匭開
票完畢，向參
觀民眾展示空
票匭，整票計
票並核對計票
紙之票數

「逐張」檢票、
唱票、計票、整
票

宣布領票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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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票
檢票管理員工作

 投票匭啟封後，將公投
票逐張檢取，立即轉交
唱票員唱呼。

不得先整票後再行唱
票或記票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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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來哪裡有問題嗎？

注意：不得先整票後再行唱票或計票 72



開票
唱票管理員工作

1. 公投之唱票，應逐張將公投
票中所圈之同意或不同意高
聲唱出。

2. 唱完票後將公投票交與整票
計票員。

3. 公投票有無效票情事，即交
由主任管理會同主任監察員
當場認定後唱票。

第
x 案同意

票一票

73

唱票請注意
 票面向觀眾
 逐張高聲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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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來哪裡有問題嗎？



開票
記票管理員工作

1. 唱票管理員每唱 1 票時，記票管理員
應即在公投記票紙上同意、不同意及
無效票下方格內。按「正」字筆畫順
序記錄，每票劃 1筆，每一「正」字
5 票。

2. 記票時每記 1 票應配合唱票員之唱
呼，複唱 1次。

3. 每張公投記票紙上端應註明該公投案
編號、同意票、不同意票、無效票及
記票紙張數。

4. 開票完畢，各該公投案同意票、不同
意票及無效票最後 1 張之記票紙最後
一個「正」字下方，應記載總票數。 

記載總票數前
應詳加計算並
與 整 票 計 票 員
清點複核 無誤
再行記入 

注意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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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票
整票計票管理員工作

1. 接到唱過之公投票時，即按同意
票、不同意票及無效票等分類放
置。

2. 利 用 時間將各案 公 投票隨時清
點，以每 100 張為 1疊，以便複
算。

3. 全部計票完畢，會同監察員分別
複算，並與記票管理員核對無誤
後，交由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
察員包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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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票請注意
 逐張接過
 分類整齊
 100 張為一疊



同意票及不同意票務必要確認
切勿發生顛倒記載

 於 107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結束後，接獲民眾反映，

表示至中選會公民投票結果查詢，發現○市投票所之

公民投票同意票及不同意票票數有異常情形，查證後

發現為顛倒記載。

鄉
( 鎮、
市、
區 ) 別

村里別
投開票
所別

得票情形

1
同意

2
不同意

OO區
OO里
　

oooo
　 43 1901

同意
2

不同意

190 43

原登載原登載

實際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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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稿謄寫
亦務必檢查
草稿謄寫
亦務必檢查



 二案以上公民投票同時辦理時，誤投票匭之
公投票，仍屬有效票，計入投票數，依法認
定其為有效或無效。

 進行 2個公投票匭之檢票、唱票、記票時，
如第 1組檢票管理員在其負責之公投票匭中
檢出非該組負責之公投票時，則應交由主任
管理員或主任監察員轉交另一組唱票管理員
進行唱票。如第 2組檢票管理員在負責之公
投票匭檢出非該組負責之公投票時，則應交
由主任管理員或主任監察員轉交第 1組唱票
管理員進行唱票。 78

【狀況因應】
誤投公投案票匭之公投票應如何處理



79

【狀況因應】
開票過程遇到停電或電燈故障如何因應

電燈失明開啟輔助照明設備 

 開票時萬一電燈失明，主任管理員應督飭
各工作人員嚴守崗位，立即將預先置備之
照明設備打開，並注意保管物件，不得離
開。 

 主任管理員應迅速通知參觀席參觀民眾靜
待，並督飭警衛人員注意糾察，維持秩
序。 



開票完畢後之作業

派員先將投 ( 開 ) 票報告表 (第一
聯 )送公所

開
票
完
畢

填寫投開票報告表

向參觀民眾宣布開票結果

張貼投 ( 開 ) 票報告表

包封公投票、計票紙、投票通知單

11

22

33

44

55

80



投票權人名冊 P
公投票數 (G）

P

  發出票數 (E）   用餘票數 (F）

已投 (C） 未投 (D）

  有效票
(A）

  無效票
(B）

81



82



83

謹慎填寫，避免塗改，若有塗改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
於塗改處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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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票
開票完畢後之作業

整理場地             
恢復原狀

人員簽退

公投票、名冊等
護送至區公所 

 

整理場地回復原狀
檢查有無投開票物品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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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票—裝袋封箱說明

公投票整票清點後，平整勿捲曲、
勿摺疊，依案別放入各包封袋中。

各案大總包袋依案別裝箱，並
填寫該區名稱及投票所編號

將紙箱放入輪袋，送回公所，
由公所主秘或民政課長確認後，紙箱貼
上封條並簽名或蓋章。

投票權人名冊袋、投票通知單袋繳
回公所，「切勿」裝入包封箱中。

11

3344

22

各案各類包封袋分別裝入各案大總包袋。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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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C
1. 每 2 案公投票大總包袋裝入同一箱子，依序

為第 17-18 案、 19-20 案，每所共 2箱 。
2.請於包封箱外填入該區及投票所編號。
3. 每所 2箱送至區公所由公所主秘或民政課長

確認後貼上封條並簽名或蓋章。
4.投票權人名冊袋、投票通知單袋繳回公所，
勿裝入包封箱中。

公投票 17 案大總包袋

公投票第 18 案大總包袋

公投票第 19 案大總包袋

公投票第 20 案大總包袋

公投票—裝袋封箱說明



有效票及無效票之認定

87



不能辨別 不符規定

1.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同意
或不同意。

2. 將公投票污染不能辨別所
圈選為同意或不同意。

3. 不加圈選完全空白。

1. 同時圈選同意及不同意。
2. 圈後加以塗改。
3. 簽名、蓋章、按指印、任

何文字或符號。
4. 將公投票撕破致不完整。
5. 不 用 選委會製發 之 公 投

票。　　　
6. 不用選委會製備之圈選工

具。

無效票認定標準

88



1. 公投票有無效情事者，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
監察員依法認定，並應當場為之。

2. 認定有爭議時，由「全體監察員」表決之。表
決結果正反意見同數者，該公投票應為有效。

3. 不得於其他公投票全部唱票完畢後始一併予以
認定。 

主任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

無效票之認定

監察員 監察員

89全體監察員



公民投票公投票
有效與無效之認定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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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圈選於圈選欄共用空
間，並切於相鄰圈選 欄格
線，但未逾越相鄰圈選欄格
線內，能辨別圈選同意或不
同意者，應屬有效票。

說明：圈選於圈選欄格與
公投票邊緣之間，且部分
圈印加蓋於欄格線上，仍
能辨別為圈選同意或不同
意者，應屬有效票。

說明：圈選於同意或不
同意欄格與公投票邊緣
之間，且部分圈印加蓋
於欄格線上，仍能辨別
為圈選 同 意 或 不 同 意
者，應屬有效票。

（ 16
）

（ 17
）

（ 18
）

公民投票公投票
有效票認定（ 6） 無效票無效票有效票有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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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圈選於編號欄內，且
部分圈印加蓋於同意或不同
意欄格線上，仍能辨別為圈
選同意或不同意者，應屬有
效票。

說明：在圈選欄或同
意不同意欄內重複圈
選或圈選後移動形成
二圈者 ， 應 屬 有效
票。

說明：沾染印泥而留於公投
票之痕跡，非客觀上顯然可
以認 定係按指印，亦非符
號，且仍能辨別為圈選同意
或不同意者，應屬有效票。

（ 19
）

（ 20
）

（ 21）

公民投票公投票
有效票認定（ 7） 無效票無效票有效票有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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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投票公投票
無效票認定（ 3） 有效票有效票 無效票無效票

（ 7
）

（ 8
）

（ 9
）

說明：同（ 6）理由。 說明：圈選於圈選欄共用
空間 ，並跨越相 鄰 欄格
線，致不能辨別圈選同意
或 不 同 意 者 ， 應 屬 無效
票。

說明：圈選於同意不同意
欄共用空間，並跨越相鄰
欄格線，致不能辨別圈選
同意或不同意者，應屬無
效票。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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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10
5



投票開票時遇有緊急狀況之處理

投開票前一日

10
6

發生或可預見將發生天災或其
他不可抗力情事，致個別投開

票所，不能投票或開票

改定投開票日期或場所

陳報

中央選舉委員會

直轄市、縣 (市 ) 選舉委員會

核准



投票開票時遇有緊急狀況之處理

投開票當日

10
7

陳報

直轄市、縣 (市 ) 選舉委員會

改定投開票日期或
場所

中央選舉委員會
備查

發生或可預見將發生天災或其他不
可抗力情事，致個別投開票所，不

能投票或開票

鄉 (鎮、市、區 ) 選務
作業中心

通知

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



投票進行中

10
8

陳報

無法改定
投票場所

 

改定
投票場所

 

改定投票日期

投票所主任管理員
應妥善包封公投票及
投票權人名冊

投票所主任管理員
應妥善包封公投票及
投票權人名冊

直轄市、縣 (市 ) 選舉委員會

投票所主任管理員

發生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

攜帶至改定之
投票所繼續投票 攜回選務作業中心

通知
鄉 (鎮、市、
區 ) 選務作業中

心

投票開票時
遇有緊急狀況之處

理



投票開票時
遇有緊急狀況之處理

投票結束後，
開票進行中

選務作業中心應
於原投開票場所
張貼指示，提供
簡要地圖或說明
內容，並安排工
作人員引導投票
權人。

10
9

陳報

無法改定
投票場所

改定
投票場所

發生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

投票所主任管理員
通知

改定投票日期

投票所主任管理員
應妥善包封公投票
及投票權人名冊

投票所主任管理員
應妥善包封公投票及
投票權人名冊

直轄市、縣 (市 ) 選舉委員會

攜帶至改定之
投票所繼續投票 攜回選務作業中心

鄉 (鎮、市、區 )
選務作業中心



結語
先求正確 再求速度
熟讀手冊 遵守規定
小心翼翼 統計正確
避免漏失 請多詢問
早出晚歸 注意安全

11
0



課程完畢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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